
新北市政府體育局 115 年度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

第 1 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 115 年 2 月 26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3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局 1 樓簡報室 

主席：洪召集人玉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孟翰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(附件1)：確認通過。 

參、單位工作報告或說明(附件 2 至附件 6)：略。 

肆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本局 114 年「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成果及 115 年工作項目規劃情

形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本局 114年「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成果如附件 7(p49-60)，另 115

年工作項目規劃情形如附件 8(p61-62)，請協助檢視及提供建議。 

        決   議： 

一、 本局 114 年「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成果報告，請依委員及社會局

建議參考修正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本年度提報本府性平會推展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點措施，成果報

告(包含預期效益)應於實施內容呈現，請補充效益人次等成果數

據。 

(二)性別統計-性別統計指標及時間數列資料公布情形-(六)性別統計

運用於政策措施，有關 114 年統計運用，建議參酌世壯運、萬金

石馬拉松等活動新聞稿內容，相關統計政策、數據及內容。請各

業務科就舉辦相關活動提供資料及數據予會計室彙整並填報。 

(三)性別預算，有關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，114 年性別預算為

58,100,000 元；115 年性別預算為 1,200,000 元，兩年度性別預

算差距大，係因 115 年改為填列鼓勵女性參賽相關措施之設置經

費，爾後依此標準填列。 

(四) 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： 

1、提報方案，除文字說明外，並請補充成果數據。 



2、成果說明，有關（三）推動 CEDAW 與宣導，「校園性平事件

案例研討」此涉及性平三法之法規內容介紹，與 CEDAW 宣導

較無關聯，建請釐清修正。 

二、115 年工作項目規劃情形，專任運動教練 2 小時性別意識宣導計

畫，建議結合 CEDAW 公約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）及歷次

國家報告，涉及體育運動教練相關規定及內容。 

三、餘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案由二：本局 114 年「性平亮點方案」1 至 12 月辦理情形及 115 年「亮點計

畫」，提請討論。  

說  明：本局提列 114 年「性平亮點方案」為「女性友善專屬運動空間計

畫」，1 至 12 月辦理情形如附件 9(p63-66)；本局提列 115 年「性

平亮點計畫」為「提升女性參與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人數」(附件

10，p67-72)，請協助檢視及提供建議。 

      決   議： 

一、本局 114 年「性平亮點方案」有關「哺乳室」一詞，法定名稱為

「集乳室」，建請修正。 

二、本局 115 年「亮點計畫」有關提供臨托服務資訊部分，建請可參酌

外國辦理賽事經驗，如巴黎奧運，奧運村廣場的非居住區設立托兒

所，提供臨托服務，請評估可行性。 

    三、餘照案通過。 

   案由三：本局 114年「性別影響評估案件」辦理情形及成果，提請討論。 

   說  明：本局 114年「性別影響評估案件」為「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」及「新 

莊第二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」辦理情形及成果如附件 11(p73-74) 

，請協助檢視及提供建議。 

   決   議： 

一、有關「新莊第二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」辦理期程至 120 年，請持

續注意本案執行情形。 

二、餘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四：本局 114年跨局處性平議題辦理情形及新北市性別平等重要議題 

(115-118年)(草案)，提請討論。 



說   明：  

一、 涉本局之性平議題分別為社會參與組「女力崛起-促進本市體育會

女性參與決策計畫」及健康醫療與照顧組「國民運動中心女性運動

推動計畫」，辦理情形如附件12(p75-76)。 

二、 另115-118年涉本局重要議題為「議題一、提升不同性別參與公共

決策之機會」、「議題四、破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」、「議題

五、數位/網路性別暴力與性騷擾防治及營造性別友善環境」、

「議題六、促進健康平等及性別友善醫療與照顧服務」(附件13，

p77-98)，請協助檢視及提供建議。 

決   議： 

一、114 年跨局處性平議題。有關健康醫療與照顧組「國民運動中心女

性運動推動計畫」內容，「每月最後一個週之星期四」建請修正文

字為「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四」。 

二、115-118年涉本局重要議題，請依委員及社會局建議參考修正，說明 

如下： 

(一)「議題一、提升不同性別參與公共決策之機會」-(四)具體作法及

預期效益-各年度目標值及效益(KPI)： 

1、有關體育會達成率，無須以比例提升 0.1%呈現，建議改以年度

整體達成率呈現，惟不得低於本府之計畫目標；另建請體育會

修正章程將性別比例目標納入。 

2、請再確認具體做法應與各年度目標一致，並請評估目標值達成

可行性。 

(二)「議題四、破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」具體作法，因多元性別包

含非二元性別，故「非二元性別組」建請修正為「其他類

組」。 

(三)「議題五、數位/網路性別暴力與性騷擾防治及營造性別友善環

境」-(四)具體作法及預期效益-各年度目標值及效益(KPI)，建

請以累計方式呈現。 

三、餘照案通過。 



   案由五：本局 115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(法定版，附件 14，p99-100)，提請

討論。  

   說   明：本局 115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，請協助檢視及提供相關建議。  

   決   議： 

一、有關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114 年度性別預算匡列預算與 115 年差異

大，爾後建議填列標準一致，避免各年度差距過大。 

二、餘照案通過。 

   案由六：本局 114年性別分析採行方案之「政策分工及後續方案追蹤情形 

表」，提請討論。 

   說   明：本局 114 年性別分析議題為「新莊網球場女性運動推廣計畫之評

估」(附件 15，p101)，請協助檢視及提供建議。 

   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主席綜合指（裁）示：無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5 時。 


